
2021 年度福清市本级财政决算相关重要事项说明

（一）经批准举借债务情况

2021 年，省政府核定我市政府债务限额 149.52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额 83.27 亿元，专项债务 66.25 亿元。核定

我市当年新增债务限额 11.8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5.08

亿元，专项债务 6.81 亿元。截至 2021 年底，全市政府债务

余额 138.62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77.21 亿元，专项债务

61.41 亿元。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省核定的限额内。

（二）市本级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

根据我市 2021 年新增债务限额分配情况，经市十七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和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调整了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包括增加市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06 亿元、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06 亿元，增加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6.81 亿元、市本级

政府性基金支出 6.81 亿元。

（三）上下级转移支付资金情况

2021 年上级财政共下达我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资

金 23.02 亿元，比 2020 年减少 0.84 亿元，下降 3.5%，其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17.45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5.57

亿元，主要用于农林水、资源勘探信息、商业服务业、节能

环保、城乡社区、卫生健康、科学技术、教育、一般公共服

务、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自然资源海洋气象、交通

运输等支出。



2021 年市本级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下

达各镇街资金 23.25 亿元，比 2020 年增加 3.87 亿元，增长

20%，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20.03 亿元，增加 3.9 亿

元，增长 24.2%，主要是镇街招商引税结算补助增加 4.91 亿

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0.24 亿元；税改及其他转移支付补

助 2.98 亿元。

（四）民生支出情况

2021 年，市财政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民生领域

和社会事业的支出保障力度，其中科教文卫、农业、社保等

民生支出共计 102.56 亿元，占市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1.9%。民生支出执行情况为：教育支出执行率 93.1%、科技

支出执行率 51.9%、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执行率 88.1%、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执行率 95%、卫生健康支出执行率 94.3%、

节能环保支出执行率 6.2%、城乡社区支出执行率 76.8%、农

林水支出执行率 82.2%、交通运输支出执行率 89.1%、商业

服务业等支出执行率 93.1%、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执行

率 98.1%、住房保障支出执行率 91.1%及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执行率 99.4%。其中“三保”支出预算安排 54.99 亿元，高

于省定标准 13.91 亿元，实际执行 55.55 亿元，完成年初预

算 101%。

（五）市本级结转资金使用和资金结余情况



2020 年结转至 2021 年继续使用的支出 7.71 亿元，已使

用 4.94 亿元；剩余 2.77 亿元中，按规定收回本级财政 2.3

亿元、继续结转 2022 年使用 0.47 亿元。

（六）市本级预备费使用情况

2021 年市本级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 2 亿元，年度执行中

经市政府同意后动用 2 亿元，主要用于卫生健康、农林水、

城乡社区、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灾害防治以及应急管

理等年初预算不可预计的支出。

（七）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规模和使用情况

2021 年初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15.85 亿元，加

上按预算法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84亿元，扣减2021

年预算调入使用 10 亿元后，2021 年底余额 8.69 亿元。

（八）“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1 年市本级“三公”经费支出 2743 万元，比上年增

加 906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增加 0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574 万元，增加 867 万元；公

务接待费 169 万元，增加 39 万元。“三公”经费增支较多

主要是上年部分执行机关执法车辆更新相应增加车辆购置

经费。

(九)重点项目支出绩效管理情况

制定预算事前绩效评估、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等多个

制度办法，构建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标体

系，全面推行预算绩效信息公开机制。逐步推进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管理，对所有项目支出实施绩效目标、绩效运行监控

和绩效自评。2021 年选择 5 个部门（单位）开展整体绩效重

点监控，选择 20 项重大政策和项目开展重点项目绩效监控。

建立第三方参与绩效管理机制，选取 4 个、总额 5.88 亿元

专项资金执行情况开展绩效评价，不断提升重点评价质量。

其中，江阴工业集中区园区开发项目和市住建局美丽乡村建

设项目绩效评价为“优”，其余两个项目绩效评价为“良”。


